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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1条   规划目的 

为有效解决天津市供水新老问题，加快构建天津市供水安全保障

体系，全面统筹城乡供水，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饮用

水的需求，保障城镇高质量发展的生产用水需求，保障重要河湖湿地

水生态环境用水需求，特编制本规划。 

第2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供水条例》 

(4)《天津市城市供水用水条例》 

(5)《天津市节约用水条例》 

(6)《天津市引滦工程管理办法》（2004 年，津政令第 18 号） 

(7)《南水北调天津市配套工程管理办法》（津政办发[2014]24 号） 

(8)《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 

(9)《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2018） 

(10)《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GB/T50331-2002） 

(11)《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12)《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 

(13)《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CJ/T3020-1993） 

(14)《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15)《城市综合用水量标准》（SL367-2006） 

(16)《水资源供需预测分析技术规范》（SL42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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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天津市南水北调中线市内配套工程总体规划》（津发改农经

[2006]179 号） 

(18)《天津市城市供水规划（2011-2020 年）》（津政函[2014]13

号） 

(19)《天津市湿地自然保护区规划（2017-2025年）》（津党发

[2017]36 号） 

(20)《天津市农村饮水提质增效工程实施方案》（津政函[2018]115

号） 

(21)《天津市再生水利用规划》（津政函[2018]114号） 

(22)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意见》（津党发[2018]26号） 

(23)《天津市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水系规划（2018-2035年）》

（津政函[2019]114号） 

(24)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加快推进新时代滨海新区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津党发[2019]23 号） 

第3条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的新时期治水思路，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围绕把天津建成全国先

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

开放先行区的总目标，统筹城乡供水，补齐工程短板，强化行业监管，

优化供水服务，实现天津市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优化配置、高效利用

和科学管理，为生活、生产、生态提供用水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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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条   规划原则 

⑴节水优先，严控总量。深入贯彻新时期治水思路，以节水促发

展方式的转变；按照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原

则，依据“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的要求，严控用水

总量。 

⑵统筹配置，保障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多个外调水源和

非常规水源利用，科学配置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同时，在建设规

模和时序上适度超前，规划预留一定的弹性发展空间。 

⑶立足现状，补齐短板。结合新形势、新需求，以问题为导向，

因地制宜，一区一策；考虑工程检修、水质变化和突发事故等工况，

补齐供水体系短板，提高供水安全保障。 

⑷服务至上，强化监管。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规范标准实施供水

管理，发挥、强化政府职能部门的行业监管和督导作用，以人民为中

心，不断提升供水服务水平。 

第5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全市域，包括城镇、功能组团和农村等生活、工业、

河道外生态用水。工程体系涵盖原水-水厂-用户。 

第6条   规划水平年 

现状水平年：2018年； 

近期水平年：2025年（作为南水北调东线通水的分界点）； 

规划水平年：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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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条   规划目标 

规划总目标：形成“三水共用、五库联调、多源互济、城乡统筹”

的供水安全保障新格局。 

到 2025 年，各供水区基本实现引滦、中线双水源保障，其中蓟州

区以地下水为主，引滦水为辅；用水总量（不含淡化海水）控制在 38

亿立方米以内。供水管网压力主城区及滨海新区为 0.20 兆帕，外围五

区为 0.18 兆帕（蓟州地形高差大的地区管网压力可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供水水源执行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和《地

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供水水质执行国家《生活饮用水

卫生标准》（GB5749-2006）；漏损率不大于 10%。 

到 2035 年，主城区、滨海新区基本形成引滦、中线、东线三水源

供水保障格局；外围五区除蓟州山区外，基本形成双水源保障格局；

用水总量（不含淡化海水）控制在 42.2亿立方米以内。其他目标不变。 

第8条   规划地位和作用 

本专项规划是天津市水资源综合配置、供水工程体系建设、基本

实现供水现代化的指导性文件，是各水厂经营服务范围的依据，是后

续各分区供水规划的编制依据。 

本规划中的新建、改扩建项目，需进一步深入论证后，再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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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水资源供需预测与配置 

第9条   供水分区 

依据现状供水布局及水源条件，结合行政区划，将全市划为九个

供水分区：主城区、滨海新区汉沽、滨海新区核心区及西部区、滨海

新区大港、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区、静海区。 

第10条   节水要求 

按照新时期治水思路，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控总量，

2025年用水总量不突破 38.0 亿立方米（不含淡化海水），2035 年用水

总量不突破 42.2 亿立方米（不含淡化海水）；提高效率，全面实施国

家节水行动，强化各行业节水，提高非常规水源利用率，实现水资源

的节约和循环利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第一节 需水预测 

第11条   需水构成 

本规划完成了全口径需水预测。需水构成为以下四类：一是综合

生活需水；二是生产需水，包括农业、工业、建筑业、仓储业等；三

是河道外生态环境需水，包括城市绿化、道路浇洒、城镇河湖补水以

及重要湿地补水；四是其他用水，主要指管网漏损水量、水厂自用水、

消防用水以及其他未预见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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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条   需水预测方法 

以指标法预测为主，工业用水采用趋势法。 

第13条   需水预测指标 

1、综合生活 

人口规模：预测至 2025 年天津市常住人口 1850 万人；至 2035

年 2100 万人。 

综合生活用水定额：2025年主城区及滨海新区城市 175 升/（人•

天），外围五区城市 145 升/（人•天），小城镇 115 升/（人•天），农

村 90 升/（人•天）；2035 年主城区及滨海新区城市为 185 升/（人•

天），外围五区城市 150 升/（人•天），小城镇 120 升/（人•天），农

村 95升/（人•天）。 

2、生产 

2025年、2035 年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均为 415.9万亩。农田综合灌

溉用水毛定额：水田 660～685 立方米/亩、水浇地 90～100 立方米/

亩、菜田 480～500 立方米/亩、林果地 80 立方米/亩、鱼塘补水 400

立方米/亩、牲畜 30 升/（头•天）。 

2025年、2035 年天津市工业需水年增长率控制在 2%左右。 

建筑业用水，各分区单位竣工面积用水按 0.9～1.1立方米/平方

米。 

仓储用水，单位面积用水量为 0.20 万立方米/（平方公里•天）。 

3、生态 

城镇生态环境需水：包括绿地需水、道路浇洒及城市河湖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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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核心区绿化用水指标取 0.2 万立方米/（平方公里

•天），其他地区绿化用水指标取 0.15万立方米/（平方公里•天）；城

市道路浇洒用水量按 0.2 万立方米/（平方公里•天），浇洒面积按道路

总面积的 30%计；城市河湖需水主要保障蒸发、渗漏损失及维持一定

的水面需求，海河考虑补换水需求。 

重要湿地补水：指北大港湿地、团泊湿地、七里海湿地、大黄堡

湿地 4 处重要湿地生态补水，2025 年北大港湿地考虑北大港水库生态

需求，2035年北大港水库作为南水北调东线调蓄水库其生态用水不再

单独计量，主要考虑除北大港水库以外的北大港湿地生态需求。 

4、其他用水 

主城区、滨海新区核心区及西部区 2025 和 2035 年其他用水占比

为 12%和 10%，其他区域相应占比为 14%、13%。 

第14条   需水预测成果 

预测 2025 年需水总量为 36.73亿立方米，其中综合生活 9.60 亿

立方米，农业 10.46 亿立方米，工业、建筑业及仓储 6.04亿立方米，

城市生态环境 4.72亿立方米，重要湿地补水 3.81 亿立方米，其他用

水 2.10 亿立方米。 

预测 2035 年需水总量为 42.00 亿立方米，其中综合生活 12.45

亿立方米，农业 10.11 亿立方米，工业、建筑业及仓储 8.30 亿立方米，

城市生态环境 5.59亿立方米，重要湿地补水 3.03 亿立方米，其他用

水 2.52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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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可供水量分析 

第15条   当地地表水及入境水 

综合考虑天津市水利工程调蓄能力、河道内生态需求和水资源开

发利用程度、上游来水衰减等因素，确定 2025 年、2035 年当地地表

水及入境水多年平均可供水量为 8.20亿立方米（不含于桥自产水中供

城市部分 1.3 亿立方米），该部分水量主要用于河道外生态和农业。 

第16条   外调水 

1、引滦水 

2025年引滦供水量按 1983 年分配指标计算，潘家口水库 75%保证

率时入市净水量 7.76 亿立方米，95%保证率为 5.21亿立方米。南水北

调东线来水后，引滦按衰减计算，75%、85%、95%年份引滦和于桥水库

自产水一共可保障生活、工业供水 5.83 亿立方米、5.61 亿立方米、

5.41亿立方米。 

2、南水北调中线水 

根据《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国函[2002]117 号），中线一期

工程丹江口水库陶岔渠首多年平均分配给天津市水量为 10.15亿立方

米，到天津收水量 8.63 亿立方米（口门水量），到水厂净水量 8.16

亿立方米。 

根据《南水北调与引滦联合运用调节计算分析报告》，南水北调中

线、引滦、于桥水库自产水组合供水，多年平均可供水量为 16.71亿

立方米，95%保证率时为 14.44 亿立方米。 

3、南水北调东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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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南水北调东线二期工程规划》（未批复），东线采取全年输

水方式，东线工程干线分水口门（九宣闸）多年平均收水 10.56 亿立

方米，扣除沿线输水河道、水库蒸发等损失，多年平均可供水量 9.08

亿立方米。 

第17条   地下水 

深层地下水全面压采。天津市境内的蓟州西龙虎峪、宝坻石化、

武清北、宁河岳龙等地下水水源地均改为应急备用水源地，热备限采。 

浅层地下水资源可开采量 4.50亿立方米，近年来开采量逐年递减，

规划 2025 年开采量约 2.20 亿立方米，2035 年开采量约 1.10 亿立方

米。 

第18条   淡化海水 

结合滨海新区南港工业区、临港经济区发展需求，规划 2025 年淡

化海水供水量 1.17亿立方米；2035年淡化海水供水量 1.69亿立方米。 

第19条   再生水 

高品质再生水利用量采用《天津市再生水利用规划》（津政函

[2018]114 号）成果，低品质再生水结合《天津市再生水利用规划》（津

政函[2018]114号），计算农业和河道外生态环境利用量。 

至 2025年天津市再生水利用量 5.43 亿立方米，其中高品质再生

水利用量 1.66 亿立方米；2035 年再生水利用量 7.96 亿立方米，其中

高品质再生水利用量 5.24 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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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条   可供水总量 

2025 年多年平均可供水量为 33.71 亿立方米，2035 年多年平均可

供水量为 42.02 亿立方米。 

第三节 水资源综合配置 

第21条   2025 年水资源配置 

1、总体配置方案 

预测 2025 年全市总需水 36.73 亿立方米，正常年份可供水量为

33.71 亿立方米，缺水 3.02 亿立方米。 

按照“以供定需”的原则配置。2025 年，配置水资源量 33.71 亿

立方米，包括外调水16.71亿立方米（含于桥水库供水1.30亿立方米），

占总供水量的 50%；当地地表水及入境水 8.20 亿立方米，占总供水量

的 24%；浅层地下水 2.20 亿立方米，占总供水量的 7%；淡化海水 1.17

亿立方米，占总供水量的 3%；再生水 5.43 亿立方米，占总供水量的

16%。 

2、分区配置方案 

⑴主城区：需水量 11.43 亿立方米（含海河生态水），配置水资源

10.12 亿立方米，其中外调水 8.55 亿立方米、当地地表水和入境水 0.40

亿立方米、再生水 1.17 亿立方米，缺水 1.31 亿立方米，海河生态环境

用水存在缺口；需外调水水厂规模 211 万吨/日。 

⑵滨海新区汉沽：需水量 0.83 亿立方米，配置水资源 0.83 亿立

方米，其中外调水 0.46 亿立方米、当地地表水和入境水 0.03 亿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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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淡化海水 0.10亿立方米、再生水 0.24 亿立方米；需自来水厂规

模 15万吨/日。 

⑶滨海新区核心区及西部区：需水量 3.98 亿立方米，配置水资源

3.98亿立方米，其中外调水 3.07亿立方米、当地地表水和入境水 0.10

亿立方米、淡化海水 0.32亿立方米、再生水 0.49 亿立方米；需自来

水厂规模 97万吨/日。 

⑷滨海新区大港：需水量 2.17 亿立方米，配置水资源 2.17 亿立

方米，其中外调水 1.04 亿立方米、当地地表水和入境水 0.13 亿立方

米、淡化海水 0.62亿立方米、再生水 0.38 亿立方米；需自来水厂规

模 33万吨/日。 

⑸蓟州区：需水量 2.13 亿立方米，配置水资源 2.13 亿立方米，

其中外调水 0.24 亿立方米、当地地表水和入境水 0.24 亿立方米、浅

层地下水 1.40 亿立方米、再生水 0.25亿立方米；需自来水厂规模 16

万吨/日。 

⑹宝坻区：需水量 4.12 亿立方米，配置水资源 4.12 亿立方米，

其中外调水 0.71 亿立方米、当地地表水和入境水 2.92 亿立方米、浅

层地下水 0.35 亿立方米、再生水 0.14亿立方米；需自来水厂规模 25

万吨/日。 

⑺武清区：需水量 3.65 亿立方米，配置水资源 3.65 亿立方米，

其中外调水 1.07 亿立方米、当地地表水和入境水 1.99 亿立方米、浅

层地下水 0.35 亿立方米、再生水 0.24亿立方米；需自来水厂规模 37

万吨/日。 

⑻宁河区（含未来科技城）：需水量 2.75 亿立方米，配置水资源

2.75亿立方米，其中外调水 0.77亿立方米、当地地表水和入境水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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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立方米、浅层地下水 0.10 亿立方米、淡化海水 0.13 亿立方米、再

生水 0.69 亿立方米；需自来水厂规模 27 万吨/日。 

⑼静海区：需水量 1.86 亿立方米，配置水资源 1.86 亿立方米，

其中外调水 0.80 亿立方米、当地地表水和入境水 0.20 亿立方米、再

生水 0.86 亿立方米；需自来水厂规模 28 万吨/日。 

⑽四处重要湿地：需水量 3.81亿立方米，其中七里海湿地、大黄

堡湿地、团泊湿地主要通过当地地表水和入境水 1.13 亿立方米、再生

水 0.97 亿立方米满足生态需求，北大港水库作为南水北调东线调蓄水

库，2025 年前其生态需水缺口通过相机增加外调水解决。 

⑾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配置水资源 1.87 亿立方米，水量计

入相关分区内。 

第22条   2035 年水资源配置 

1、总体配置方案 

预测 2035 年全市总需水量 42.00 亿立方米，正常年份可供水量为

42.02 亿立方米（含淡化海水），东线来水后，可供水量满足需求。 

2035 年，配置水资源 42.00 亿立方米，包括外调水 23.07 亿立方

米（含于桥水库供水 1.30 亿立方米），占总供水量的 55%；当地地表

水及入境水 8.18 亿立方米，占总供水量的 20%；浅层地下水 1.10 亿

立方米，占总供水量的 3%；淡化海水 1.69 亿立方米，占总供水量的

4%；再生水 7.96 亿立方米，占总供水量的 18%。 

2、分区配置方案 

⑴主城区：需水量 13.50亿立方米（含海河生态需水），配置水资

源 13.50 亿立方米，其中外调水 10.57 亿立方米、当地地表水和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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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0.40 亿立方米、再生水 2.53亿立方米；需自来水厂规模 230 万吨/

日。 

⑵滨海新区汉沽：需水量 1.46 亿立方米，配置水资源 1.46 亿立

方米，其中外调水 0.88 亿立方米、当地地表水和入境水 0.03 亿立方

米、淡化海水 0.12亿立方米、再生水 0.43 亿立方米；需自来水厂规

模 28万吨/日。 

⑶滨海新区核心区及西部区：需水量 4.99 亿立方米，配置水资源

4.99亿立方米，其中外调水 3.47亿立方米、当地地表水和入境水 0.10

亿立方米、淡化海水 0.46亿立方米、再生水 0.96 亿立方米；需自来

水厂规模 110 万吨/日。 

⑷滨海新区大港：需水量 3.29 亿立方米，配置水资源 3.29 亿立

方米，其中外调水 1.44 亿立方米、当地地表水和入境水 0.13 亿立方

米、淡化海水 0.98亿立方米、再生水 0.74 亿立方米；需自来水厂规

模 46万吨/日。 

⑸蓟州区：需水量 2.28 亿立方米，配置水资源 2.28 亿立方米，

其中外调水 0.59 亿立方米、当地地表水和入境水 0.24 亿立方米、浅

层地下水 1.10亿立方米、再生水 0.35亿立方米；扣除原水直取后，

需水厂规模 20 万吨/日。 

⑹宝坻区：需水量 4.32 亿立方米，配置水资源 4.32 亿立方米，

其中外调水 1.01 亿立方米、当地地表水和入境水 2.92 亿立方米、再

生水 0.39 亿立方米；需自来水厂规模 35 万吨/日。 

⑺武清区：需水量 3.86 亿立方米，配置水资源 3.86 亿立方米，

其中外调水 1.30 亿立方米、当地地表水和入境水 1.99 亿立方米、再

生水 0.57 亿立方米；需自来水厂规模 46 万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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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宁河区（含未来科技城）：需水量 3.14 亿立方米，配置水资源

3.14亿立方米，其中外调水 1.23亿立方米、当地地表水和入境水 1.06

亿立方米、淡化海水 0.13亿立方米、再生水 0.72 亿立方米；需自来

水厂规模 43万吨/日。 

⑼静海区：需水量 2.13 亿立方米，配置水资源 2.13 亿立方米，

其中外调水 0.92 亿立方米、当地地表水和入境水 0.20 亿立方米、再

生水 1.01 亿立方米；需自来水厂规模 32 万吨/日。 

⑽四处重要湿地：需水量 3.03 亿立方米，由外调水 1.66亿立方

米、当地地表水和入境水 1.11 亿立方米、再生水 0.26 亿立方米保障。 

⑾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需水量 3.21 亿立方米，配置水资源

3.21亿立方米，水量计入相关分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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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总体规划 

第一节 2025年工程布局 

第23条   原水 

2025年除蓟州区外，其他各区基本形成双水源保障格局。主城区、

滨海新区核心区及西部区、武清区南部、宁河区西部（潮白新河以西）、

大港、静海等中南部地区以南水北调中线为主，引滦水补充、备用；

宝坻、武清中北部、宁河区东部及汉沽地区等北部地区以引滦为主，

南水北调中线及水源地地下水补充、备用。蓟州平原区以引滦水和当

地地下水为主，蓟州山区以当地地下水为主。 

第24条   水厂 

自来水厂网建设服从区域发展需求，可分期建设，但规划用地上

应满足水厂扩建需求。 

至 2025 年，全市共有水厂 29 座，总供水能力 528 万吨/日，包

括地表水厂 25座、供水能力 518 万吨/日，地下水厂 4 座、供水能力

10 万吨/日（含翠屏山水厂地下水部分 2 万吨/日），水厂规模满足需

求。 

对以综合生活用水为主、引滦为主水源的地表水厂率先实施深度

处理工艺提升改造。新建或重建的水厂要同步建设深度处理系统。 

第25条   水厂以下骨干管网 

结合华北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农村饮水提质增效，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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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区、滨海新区核心区及西部区、静海区、武清区等地区管网建设，

保障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未来科技城、南港工业区等重点发展

区域用水安全，加快延伸水厂以下净水管网，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 

第二节 2025年供水保障方案 

第26条   正常供水方案 

北部区需外调水 2.88 亿立方米/年，高日需水（含原水直供）98

万吨/日，由引滦供水，通过既有引滦管线可满足需求；中南部区年需

外调水12.08亿立方米，高日需水387万吨/日，以南水北调中线为主，

引滦补充，现有天津干线分流井至西河泵站输水工程（以下简称西干

线）、天津市南水北调中线滨海新区供水工程（以下简称南干线）原水

管线满足需求。 

第27条   引滦停供期保障方案 

引滦（于桥水库）停供时，通过引滦引江联络线（西干线-永青渠

管道-新引河管道，供水能力 121 万吨/日）向北部地区调南水北调中

线水，可保障宝坻、武清中北部、宁河东部、汉沽等地区（高日 97

万吨/日）供水安全。蓟州由当地地下水保障。 

中南部等以南水北调中线为主水源、引滦为补充的供水区，在引

滦停供时，考虑加大中线调水量并结合王庆坨水库、北塘水库保障供

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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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条   南水北调中线停供期保障方案 

南水北调中线停供时，北部区正常使用引滦水，中南部区加大使

用引滦水。现有引滦入中南部地区原水管线能力不足，规划借助引滦

引江联络线（供水能力 121 万吨/日）将引滦水经西干线、南干线输送

至中南部各水厂，保障中南部供水安全。静海区、武清区南部就近利

用王庆坨水库供水。 

第三节 2035年工程布局 

第29条   原水 

南水北调东线通水以后，各供水分区至少实现两种水源保障，主

城区、滨海新区核心区及西部区实现三种水源保障。其中蓟州区、宝

坻区、武清区中北部、宁河区东部和汉沽北部等地区以引滦为主、中

线备用；主城区、滨海新区核心区及西部区、宁河区西部、汉沽南部

等中部地区以南水北调中线、东线为主，引滦补充备用；大港地区、

静海区等南部区域以南水北调东线为主，中线、引滦备用。 

第30条   水厂 

规划水厂 26 座、620 万吨/日。全部为地表水水厂，地下水厂改

为应急备用。全市水厂完成深处理工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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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2035年供水保障方案 

第31条   正常供水方案 

北部区需外调水 3.89 亿立方米/年，高日需水 133 万吨/日，由引

滦供水，原水工程基本满足需求；中部区需外调水 12.00 亿立方米/

年，高日需水 383 万吨/日，需新建洪泥河联络线，实现南水北调中线、

东线联合供水，西干线、南干线等管线满足需求；南部区需外调水 2.36

亿立方米/年，由北大港水库供东线水，高日需水 78 万吨/日，需新建

配套管线。 

第32条   引滦停供期保障方案 

引滦停供时北部地区缺水，蓟州区启用当地地下水和西龙虎峪水

源地地下水；宝坻、武清中北部、宁河东部、汉沽北部等地区利用引

滦引江联络线向北部地区供南水北调中线水；中部地区凌庄、新开河、

芥园、杨柳青、京津科技谷等水厂使用南水北调中线水，由南干线供

水的水厂（津滨、滨海新区核心区各水厂、中新生态城水厂）使用南

水北调东线水，南部地区使用南水北调东线水。 

第33条   南水北调中线停供期保障方案 

当中线停供时，需引滦、东线共同保障中部区供水安全。其中，

由引滦供水 96万吨/日，其他水量 120万吨/日由南水北调东线供水；

津滨水厂以东线水为主（55 万吨/日），引滦补充（20 万吨/日）；滨海

新区核心区海河北水厂以引滦水为主（50 万吨/日），东线水为补充（24

万吨/日），中新生态城水厂由东线供水（取自北塘水库，13万吨/日）。 



 

19 

第34条   南水北调东线停供期保障方案 

当东线停供时，中部区由引滦和南水北调中线联合供水；南部区

的静海利用南水北调中线水，大港以南水北调中线水为主，引滦水补

充。 

第35条   特殊时期保障方案 

对于一个或两个外调水源长期断供的危险工况，可采取引黄济津、

启动地下备用水源地等应急调水措施或限产限水等应急管理措施。 

蓟州西龙虎峪、宝坻石化、武清北、宁河岳龙等 4 座地下水源地

用于特殊工况下所在地区的应急供水。为保障水源地能够正常启用，

日常采取“热备”状态运行供水。 

第五节 重要原水工程规划 

第36条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根据《南水北调东线二期工程规划》（未批复），北大港水库规划

为天津市、北京市和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大厂县、三河市共用的调

蓄水库。为满足蓄水需求，规划实施北大港水库功能提升工程，对水

库进行供水、生态综合治理。治理内容包括：水库围堤加高、护砌，

库内生态筑岛，改造主要穿堤建筑物（马圈进水闸、姚塘子泵站闸、

十号口门节制闸、排咸闸等），围堤及防浪林台绿化，堤顶道路等项目。 

综合治理马厂减河 31 公里、马圈引河 5.4 公里、南运河 50 公里，

主要工程内容为清淤扩挖、堤防加高培厚、沿线建筑物整治、农业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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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体系调整、截污治污、生态修复等。 

第37条   洪泥河联络线工程 

规划建设洪泥河联络线，南接北大港水库，北连南干线，连通北

大港水库与南干线，实现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双水源的连通与转换，

实现东线水向主城区、滨海新区核心区及西部区、滨海新区汉沽等地

区供水。从偏安全考虑，按南水北调中线停供工况控制联络线规模，

为 26 立方米/秒。洪泥河联络线工程由穿独流减河倒虹、万家码头泵

站、洪泥河管线、生产圈泵站枢纽等工程组成。 

独流减河倒虹吸连通北大港水库和洪泥河，是引黄济津和引江东

线向主城区、滨海新区核心区调水和补生态水通道，还是引滦通过海

河、洪泥河向北大港水库生态调水通道，设计输水能力 30 立方米/秒。 

生产圈泵站枢纽为三站合一，替代原规划中的城上村泵站和柴辛

庄泵站，规模 19.7立方米/秒。 

第38条   引滦引江新引河联络线及泵站工程 

规划新建引滦引江新引河联络线 14 公里，南接永青渠管线，北接

引滦暗渠，设计流量 14 立方米/秒，同时在引滦大张庄泵站东侧新建

加压泵站、增容改造永青渠泵站和永青渠管线（原设计规模为 10.8

立方米/秒），提高南水北调中线向北供水能力、提高引滦向中南部供

水能力，同时实现中线水和引滦水相互独立。 

第39条   引滦原水预处理厂工程 

为提高引滦水源的安全保障能力，规划建设引滦原水预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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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规模 150 万吨/日，以处理含藻和高浊度的引滦原水，使原水水质

满足《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标准》（CJ/T3020-1993）的要求。 

第40条   引滦调蓄水库治理 

⑴尔王庄水库：近期，完成尔王庄水库加固工程。包括：加固处

理液化堤段，处理渗漏堤段；整治水库围堤迎水侧浆砌石护砌；对小

白干排水渠、截渗沟进行护砌；对 1#、2#泄水涵闸混凝土结构进行除

险加固等。远期，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完成尔王庄水库增容扩建工

程，全面保障供水安全。 

⑵于桥水库：近期，完成在建的于桥水库环库截污沟、入库沟道

治理、黎河底泥清除等工程。远期，完成于桥水库生态修复工程，全

面保障水源地水质稳定达标。此外，进一步研究论证于桥水库增容的

可行性并适时建设。 

第六节 水厂提升改造及深度处理建设规划 

第41条   2025 年工程规划 

2025年前，对以综合生活用水为主、引滦为主水源的地表水厂率

先实施深度处理工艺提升改造，水厂深度处理覆盖率不低于 30%；污

泥处理全覆盖。新建或重建的水厂要同步实施深度处理系统。 

完成新开河水厂提升改造；实施龙达水厂、新区水厂深度处理系

统建设，建成南港输配水中心污泥处理系统；建设宝坻泉州水厂、东

山水厂深度处理系统，武清逸仙园水厂建成污泥处理系统；津滨、凌

庄、大港油田滨海水厂等扩建、重建水厂同步建设深度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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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条   2035 年工程规划 

全面恢复新开河水厂供水能力，建设新开河水厂、芥园水厂、凌

庄水厂等主力水厂深度处理系统。全市水厂实现深处理工艺和污泥处

理系统全覆盖。 

第七节 生态供水保障方案 

第43条   生态水源保障 

按照相关规范，河道内生态用水不计入水资源平衡分析及配置，

本规划主要配置河道外生态用水。 

本规划重点落实湿地自然保护区“1+4”规划，保障七里海、北大

港、团泊、大黄堡等 875 平方公里的湿地生态补水需求；保障双城中

间绿色生态屏障区 736 平方公里生态补水需求。 

2025年，七里海、大黄堡、团泊湿地主要利用现有工程就近引调

当地地表水及入境水等，水量基本满足生态用水需求；北大港湿地（库

区）、海河生态缺水 3.02亿立方米，近期相机加大外调水解决。双城

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主要梯级利用海河环境水，与再生水、当地地表

水和入境水共同保障。丰水年时，可通过北水南调等工程将北部潮白

新河、北运河、青龙湾减河等富余水量调入天津市南部地区，补充天

津市南部地区生态用水。 

2035年南水北调东线来水后，可向海河、北大港湿地、团泊湿地、

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等永定新河以南地区补充生态水，极大改善

重要河湖湿地水生态环境面貌。永定新河以北地区主要由当地地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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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入境水、再生水共同保障。 

第44条   工程规划 

2025 年前，完成建设以下两处生态水源的节点工程： 

⑴独流减河倒虹吸工程：该工程也是洪泥河联络线的重要节点。

建设独流减河倒虹吸，近期可实现引滦、中线水补给北大港湿地（库

区），远期可向主城区、滨海新区供给东线水。 

⑵拆除重建独流减河低水闸泵站工程：实现存蓄海河雨洪水于独

流减河河道内，增加生态水量，改善河道水环境，同时实现独流减河

向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南部区补水。 

两工程均已纳入《天津市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水系规划

（2018-2035 年）》（津政函[2019]114 号），本规划不再重复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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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区供水规划 

第一节 主城区供水规划 

第45条   2025 年供水方案 

2025 年主城区高日需水 211 万吨/日，水源以南水北调中线水为

主，引滦补充备用。 

扩建凌庄水厂至 60万吨/日、津滨水厂至 75万吨/日，新建杨柳青

水厂 10 万吨/日。主城区内 6 座水厂（含宜达）总供水能力 265 万吨/

日，在满足主城区用水需求后，余富产能可向外围地区延伸供水。 

新开河、津滨 2座水厂承担向宁河区西部（高日需水 13万吨/日）

供水任务；津滨水厂还承担向滨海新区西部区（高日需水 16 万吨/日）、

滨海新区核心区海河南（高日需水 13万吨/日）供水任务，至 2025

年津滨水厂能力接近饱和。凌庄水厂剩余产能可供静海区 9 万吨/日。 

至 2025 年，主城区主要实施以下工程： 

1、原水工程 

⑴曹庄泵站增容工程：增容改造曹庄泵站，实现 22.3 立方米/秒

的设计供水能力，保障南干线沿线用水户的供水安全。 

⑵南干线至凌庄水厂原水管线工程：建设南干线至凌庄水厂连通

管线 1.2公里，设计能力 110 万吨/日。实施该工程，一方面提升凌庄

水厂的原水保障能力；另一方面，南水北调东线通水后，利用该管线

可向凌庄、芥园两座水厂供东线水，实现三水源保障。 

⑶南干线至津滨水厂二期原水管线工程：建设南干线至津滨水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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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供水管线 1.7公里，供水能力 25万吨/日，沿现有原水管线铺设，

保障扩建后津滨水厂原水需求。 

⑷杨柳青水厂原水管线工程：自天津干线分流井引水，向新建杨

柳青水厂配置引江中线原水，规模 10万吨/日。 

⑸南干线与天津干线联络管道工程：建设南干线与天津干线联络

管道，设计能力 120 万吨/日，实现东线水借道南干线向新开河、杨柳

青等水厂供水。 

⑹引滦暗渠北辰段调线工程：结合北部新区地块规划和路网建设，

对大张庄泵站至宜兴埠泵站段 5.5 公里引滦暗渠进行切改，设计流量

按原设计 19.1立方米/秒不变，切改后引滦暗渠沿规划津围快速路东

侧绿化带布置。 

2、水厂工程 

⑴凌庄水厂送水泵房重建工程：扩建凌庄水厂至 60万吨/日，并

重建凌庄水厂送水泵房，达到设计 60万吨/日送水能力。 

⑵津滨水厂扩建工程：扩建津滨水厂至 75 万吨/日，保障东丽、

津南、滨海新区核心区海河南及西部区用水安全。 

⑶芥园水厂第一泵站重建工程及清水库改扩建工程：拆除原有老

旧第一泵站，新建 25 万吨/日送水泵房，提升水厂送水能力，同时改

造现有 3、7号清水库，增加清水库调蓄能力。 

⑷新开河水厂改造工程：恢复新开河水厂 75 万吨/日供水能力。 

⑸杨柳青水厂新建工程：在杨柳青泵站站址，新建杨柳青水厂，

设计规模 10万吨/日。 

3、水厂以下主干管网工程 

⑴外环线东北部调线输水管道工程：结合北部新区规划，沿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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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环线新建 DN1000输水管道 27 公里，工程建成后，可向北部新区及

周边新增约 8 万吨/日水量。 

⑵未来科技城二水源工程：规划将新开河水厂 DN1200 干管沿思源

路延长线向东，沿津宁高速铺设 17 公里至未来科技城，完善新开河水

厂向未来科技城供水系统。 

⑶未来科技城内部主干管道工程：铺设未来科技城北区输水管道

10 公里、未来科技城现代产业园管道工程 5 公里、未来科技城一汽大

众输水管道 2.5公里、未来科技城潘庄输水管道 11公里等 4 条主干管

网，解决未来科技城内部供水空白问题。 

⑷东丽区输水主干管南北连线供水完善工程：连通东丽东部断头

管道 6 公里，保障东丽区东部用水安全。 

⑸津滨水厂与滨海新区核心区海河北水厂连通工程：将津滨水厂

至天钢供水的 DN1200 管道沿津塘公路与滨海新区核心区海河北水厂

DN800-DN600 供水管道勾连，长度 6 公里，完善津滨水厂与滨海新区

核心区海河北水厂的互联互通。 

⑹东丽区津芦公路外环线至宁静高速段供水管线工程：建设东丽

区津芦公路外环线至宁静高速段供水管线 19 公里，填补东丽区北部供

水空白区，实现区域内地下水源转换。 

⑺凌庄水厂津涞公路延长线供水工程：沿规划西青环线延伸津涞

公路与辛老路交口处 DN1000 管道，至规划辛口镇加压泵站，全长 12

公里，实现向外围地区增加供水 5万吨/日。 

⑻外环辅道供水管线工程：自昆仑路沿外环辅路与海欣路铺设

DN1000 管线至卫国道，管线长 5 公里。 

⑼天津滨海机场扩建供水管线工程：自津滨水厂 DN1400 干管沿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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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津北公路铺设DN1000管线，长7公里，保障扩建后的机场用水安全。 

第46条   2035 年供水方案 

至 2035年主城区高日需水 230万吨/日，水源以南水北调中线、

东线为主，引滦补充备用。 

恢复新开河水厂 100 万吨/日供水能力；改造芥园水厂，恢复供水

能力至 50 万吨/日；取消宜达水厂，与主城区供水管网并网后转为输

配水加压站。至 2035 年主城区 5 座水厂供水能力达到 295万吨/日，

扣除主城区需求后，水厂剩余能力 65万吨/日，其中芥园、凌庄、杨

柳青片区基本饱和，凌庄水厂不再向静海区供水；新开河、津滨片区

剩余能力供宁河区西部 25 万吨/日、供滨海新区西部区 23 万吨/日、

供滨海新区核心区海河南 13 万吨/日。 

第二节 滨海新区汉沽供水规划 

第47条   2025 年供水方案 

至 2025 年，汉沽地区高日需水 15 万吨/日，不需新、扩建原水工

程和水厂。汉沽地区由龙达水厂供水，引滦入汉两条原水管线规模已

达到 17.8 万吨/日，满足龙达水厂原水需求。 

至 2025 年，需实施的龙达水厂以下主干管网工程： 

1、建设龙达水厂与岳龙原水管线连通工程，将岳龙原水管线转换

为自来水管线。 

2、结合农村饮水提质增效工程，由滨海新区组织编制区供水规划

并实施，规划成果纳入区国土空间规划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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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条   2035 年供水方案 

至 2035 年，汉沽地区高日需水 28 万吨/日，由龙达水厂、中新生

态城水厂共同保障供水安全，龙达水厂维持引滦水源，由引滦入汉、

引滦入宁汉供水，中新生态城水厂规划自北塘水库取水。 

至 2035 年，汉沽地区主要实施以下工程： 

1、原水工程 

建设北塘水库至生态城水厂原水管线 12.5 公里，供水能力 15 万

吨/日，配套建设出库泵站。 

2、水厂工程 

新建中新生态城水厂 15万吨/日，建设、完善水厂以下管网设施。 

第三节 滨海新区核心区及西部区供水规划 

第49条   2025 年供水方案 

至 2025 年滨海新区核心区及西部区高日需水 97 万吨/日，该区域

供水细分为海河北、滨海西部、海河南三个片区。 

海河北片区：高日需水 68 万吨/日。扩建新河水厂至 33 万吨/

日，新村水厂改为加压泵站，海河北片区由新河、新区、开发区 3座

水厂保障供水安全，3 座供水能力达到 79 万吨/日，满足需求。现有

原水管线能力 56 万吨/日，原水能力不满足需求，拟通过新建原水管

线保障原水安全。 

滨海西部片区：高日需水 16 万吨/日，由津滨水厂供水。 

海河南片区：主要用水区域为临港经济区，规划临港经济区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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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增量由淡化海水保障，建设临港经济区海水淡化厂 10 万吨/日，

生活用水由外调水保障。海河南片区高日需外调水 13 万吨/日，由津

滨水厂供水。 

至 2025 年，滨海新区核心区及西部区主要实施以下工程： 

 1、原水工程 

建设北塘水库至新区水厂原水管线 0.3 公里，供水能力 13.5 万吨

/日；建设北塘水库至新河水厂原水管线 12 公里，供水能力 10 万吨/

日，与北塘水库至新区水厂原水管线工程合并建设一座出库泵站。 

2、水厂工程 

扩建新河水厂至 33万吨/日；提升改造新区水厂，供水能力 13.5

万吨/日。 

3、水厂以下主干管网工程 

完善核心区水厂以下主干管网，主要包括：建设海滨大道主干管

一期工程 3.2 公里，西中环主干管网工程一、二期共 11.2 公里，东疆

港二水源工程 11 公里，临港经济区北部区域二水源工程 5.5 公里。 

4、海水淡化工程 

建设临港淡化海水厂，规模 10万吨/日。 

结合农村饮水提质增效工程，由滨海新区组织编制区供水规划并

实施，规划成果纳入区国土空间规划管控。 

第50条   2035 年供水方案 

至 2035 年，海河北片区高日需水 74 万吨/日，原水及水厂能力均

满足要求。 

滨海西部片区高日需水 23 万吨/日，由津滨水厂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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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南片区维持 2025 年供水格局。工业用水以淡化海水为主，扩

建临港海水淡化厂至 20 万吨/日。海河南片区高日需外调水 13万吨/

日，由津滨水厂供水。 

第四节 滨海新区大港供水规划 

第51条   2022 年前应急措施 

1、原水工程 

实施宝坻石化与引滦入塘管线连通工程，借道宝坻石化管线向大

港供引滦原水 8万吨/日，应急解决大港地区原水不足的问题。 

建设尔王庄水库至宝坻石化管道联络线，全长 8.5 公里，实现向

大港供水能力 8万吨/日，出库泵站与尔王庄水库至宝坻区供水泵站合

建。 

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大港支线，供水能力 30 万吨/日，起自新建洪

泥河生产圈泵站枢纽一期工程，终点为新建的大港水厂，长深高速以

北 17.7公里为新建管线，长深高速以南利用既有津滨水厂 DN1800 管

线。 

实施南水北调中线大港支线与引滦各管线连通工程，提高大港地

区原水保障率：①大港支线与引滦入港、引滦入聚酯管线连通工程，

实现向大港油田滨海水厂供引江原水；②实施大港支线与宝坻石化管

道连通工程，实现引滦向大港水厂的原水补充；③新建津滨水厂超越

管道，上连引滦入津滨水厂 DN1400 原线，下接大港支线，实现相机向

大港水厂供引滦原水 16万吨/日。 

2、水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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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大港油田滨海水厂，供水能力 8万吨/日；新建大港水厂，供

水能力 30 万吨/日，保障 2022年后大港供水安全。 

第52条   2025 年供水方案 

2025年，大港区域规划主水源为引滦和南水北调中线水。南港工

业区生活水源为外调水，工业水源为淡化海水。高日需外调水 33万吨

/日。 

大港水厂建成后，聚酯水厂、大港供水站、港西输配水中心改为

加压泵站，大港水厂供水范围为除油田、南港工业区以外的所有区域。 

南港工业区生活用水由南港输配水中心（5 万吨/日）供水，需水

量 1 万吨/日。南港工业区工业用水全部采用淡化海水，新建南港工业

区海水淡化厂，规模 10万吨/日。 

大港油田滨海水厂承担油田地区的供水任务。 

至 2025 年，大港地区原水、水厂均满足需求。 

结合农村饮水提质增效工程，由滨海新区组织编制区供水规划并

实施，规划成果纳入区国土空间规划管控。 

第53条   2035 年供水方案 

2035年，大港地区高日需外调水 46 万吨/日，规划主水源为南水

北调东线水。南港工业区生活水源为外调水，工业水源为淡化海水。 

扩建大港水厂到 40万吨/日；大港油田滨海水厂维持 8万吨/日不

变；南港工业区生活用水由南港输配水中心保障，工业用量由淡化海

水保障，增量由南港工业区海水淡化厂解决。 

1、原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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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北大港水库至大港水厂原水管线 9.5 公里，供水能力 40 万吨

/日；建设北大港水库至大港油田滨海水厂原水管线 1公里，供水能力

8 万吨/日；建设北大港水库至南港输配水中心原水管线 18 公里，保

障南港工业区生活用水安全。远期可根据发展需求，适时建设宝坻石

化管线至大港水厂供水管线，长 10.7公里，供水能力 10万吨/日（需

重建既有二级加压站），增加引滦原水对大港水厂的供给能力。 

2、水厂工程 

实施大港水厂二期工程，扩建大港水厂至 40 万吨/日，扩建南港

工业区海水淡化厂至 40万吨/日，保障大港区供水安全。 

第五节 蓟州区供水规划 

第54条   2025 年供水方案 

2025 年蓟州区北部山区水源仍为地下水；南部平原区由地下水、

当地地表水、引滦水共同保障，其中地下水高日需水 8万吨/日，地表

水高日需水 8 万吨/日。 

规划新建东后峪水厂、翠屏山地表水厂；取消蓟州开发区水厂，

改由翠屏山水厂供水；保留城区 4 座地下水厂，包括翠屏山水厂 2万

吨/日地下水能力在内，地下水厂规模共 10万吨/日。 

至 2025 年，蓟州区主要实施以下工程： 

1、原水工程 

⑴蓟州区原水管线工程：建设于桥水库至翠屏山水厂管线 1 公里，

供水能力 20万吨/日（按远期规模建设考虑），配套建设加压泵站。 

⑵蓟州区东后峪原水管线工程：建设杨庄水库 2#输水涵洞至东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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峪水厂原水管线 4.7 公里，供水能力 3万吨/日，保障东后峪水厂原水

供应。 

2、水厂工程 

⑴新建东后峪水厂，供水能力 3 万吨/日。 

⑵新建翠屏山水厂，供水能力 5 万吨/日，根据发展需求适时扩建。 

3、水厂以下骨干管网工程 

结合农村饮水提质增效工程，由蓟州区组织编制区供水规划并实

施，规划成果纳入区国土空间规划管控。 

第55条   2035 年供水方案 

除北部山区由地下水供水外，其他区域以引滦水为主水源，地下

水备用。高日需水 20 万吨/日，南部平原区供水以翠屏山水厂为主；

保留东后峪水厂 3万吨/日不变；取消城区 4 处地下水厂，改为应急备

用水厂。西龙虎峪地下水水源地作为蓟州区应急备用水源地。 

至 2035 年，蓟州区主要实施以下工程： 

1、原水工程 

建设西龙虎峪地下水水源地至翠屏山水厂管线 32公里，供水能力

8 万吨/日，用于引滦事故期间蓟州区翠屏山水厂的应急供水。 

2、水厂工程 

扩建翠屏山水厂至 20 万吨/日，作为蓟州区主力水厂保障蓟州城

区、开发区及南部平原区用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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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宝坻区供水规划 

第56条   2025 年供水方案 

宝坻区高日需水 25万吨/日，引滦水为主水源，南水北调中线和

地下水应急备用供水。取消天宝地下水厂，保留泉州水厂 10 万吨/日、

东山水厂 5 万吨/日不变，北部片区由泉州水厂和新建宝坻二水厂供水，

南部片区由东山水厂供水。宝坻石化地下水水源地作为宝坻区应急备

用水源地，日常热备限采。 

至 2025 年，宝坻区主要实施以下工程： 

1、原水工程 

⑴宝坻石化管线与引滦入塘管线连通工程：完成宝坻石化与引滦

入塘管线连通工程，腾出宝坻石化水源地地下水指标，向泉州水厂供

原水 5.5万吨/日，保障引滦水质恶化期宝坻供水安全。 

⑵宝坻区引江供水工程：建设尔王庄水库至宝坻区泉州水厂供水

管线，向东山水厂、宝坻二水厂、泉州水厂供水，输水能力 25万吨/

日，管线全长 35公里，配套建设出库泵站，规划与尔王庄水库至宝坻

石化管道联络线出库泵站合建，规划 2021 年前建成。 

2、水厂工程 

新建宝坻二水厂一期工程 10 万吨/日，根据发展需求可适时扩建。

宝坻二水厂占地按最终规模 30万吨/日预留。 

3、水厂以下骨干管网工程 

结合农村饮水提质增效工程，由宝坻区组织编制区供水规划并实

施，规划成果纳入区国土空间规划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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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条   2035 年供水方案 

2035年宝坻区水源及供水格局不变，高日需水 35万吨/日。 

至 2035 年，宝坻区主要实施以下工程： 

1、原水工程 

建设石化水源地到宝坻泉州水厂复线工程，全长 14.7 公里，实现

向泉州水厂供水 10万吨/日。 

2、水厂工程 

扩建宝坻二水厂至 20 万吨/日。 

第七节 武清区供水规划 

第58条   2025 年供水方案 

武清区高日需水 37 万吨/日，供水分三个区：一是上马台片区，

水源为引滦水，由上马台水厂供水（6 万吨/日）；二是武清城区及城

北片区，水源为引滦水，由城北水厂（扩建至 25 万吨/日）和逸仙园

水厂（6 万吨/日）、卧龙潭水厂（6 万吨/日）供水；三是武清区南部

片区，由在建的京津科技谷水厂（5 万吨/日）供南水北调中线水。武

清北水源地作为应急备用水源地，保障武清区应急情况供水安全，日

常热备限采。2025 年，武清区原水管线能力 42.8 万吨/日，满足需求，

不再新建。 

2025年前，武清区主要实施以下工程： 

1、水厂工程 

取消龙泉地下水厂，改为应急备用水厂；改造恢复逸仙园水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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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日供水能力；扩建城北水厂至 25万吨/日；建成京津科技谷水厂

5 万吨/日。区内水厂总供水能力 48 万吨/日。 

2、水厂以下主干管网工程 

连通城北水厂和京津科技谷水厂的主干供水管网，连通新开河水

厂下朱庄干管与武清南部管网，增加武清南部片区的供水保障能力。

结合农村饮水提质增效工程，由武清区组织编制区供水规划并实施，

规划成果纳入区国土空间规划管控。 

第59条   2035 年供水规划方案 

2035 年，武清区供水水源及格局维持 2025 年规划方案不变，高

日需水 46 万吨/日。 

至 2035 年，武清区主要实施以下工程： 

1、原水工程 

武清区原水管线 42.8 万吨/日，略小于高日需水量，可根据发展

需求，适时实施引滦或中线原水泵站增容工程。 

2、水厂工程 

扩建上马台水厂能力至 8 万吨/日，全区水厂能力达到 50 万吨/

日。 

第八节 宁河区供水规划 

第60条   2025 年供水方案 

宁河区高日需水 27万吨/日。宁河区潮白新河以西片区高日需水

13 万吨/日，由新开河、津滨水厂共同向未来科技城地区延伸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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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河区潮白新河以东片区高日需水 14万吨/日，由宁河水厂供水。 

入宁汉管线建成后，可向宁河潮白新河以东片区供水 17.7 万吨/

日，原水能力满足需求，不再扩建。岳龙水源地作为宁河区应急备用

水源地，保障应急情况宁河区供水安全，日常热备限采。 

至 2025 年，宁河区主要实施以下工程： 

1、水厂工程 

完成建设宁河水厂一期工程 10 万吨/日，根据需要再扩建宁河水

厂至 15 万吨/日。取消城区 4 座地下水厂，改为应急备用水厂。 

2、水厂以下主干管网工程 

结合农村饮水提质增效工程，由宁河区组织编制区供水规划并实

施，规划成果纳入区国土空间规划管控。 

第61条   2035 年供水方案 

宁河区水源及供水格局不变，高日需水 43 万吨/日，其中潮白新

河以西高日需水 25万吨/日，以东高日需水 18 万吨/日。 

充分利用入宁汉管线输水能力，满足宁河区潮白新河以东原水需

求，原水管线不需扩建。 

潮白新河以西，由新开河、津滨水厂增加供水量，供水规模 25

万吨/日；潮白新河以东，通过区内水厂新扩建保障供水。 

扩建宁河水厂至 20万吨/日，或新建宁河镇水厂 5 万吨/日。 



 

38 

第九节 静海区供水规划 

第62条   2025 年供水方案 

2022年以前，由凌庄水厂保障静海区供水安全；2022年后，由静

海水厂和凌庄水厂共同保障静海区供水安全。 

静海区高日需水 28万吨/日，凌庄水厂维持向团泊以东地区供自

来水 9 万吨/日，其余用水由静海水厂解决，水源为南水北调中线水。 

至 2025 年，静海区主要实施以下工程： 

1、原水工程 

建设静海区引江供水工程，起自王庆坨水库至静海水厂，长 45

公里，供水能力 20万吨/日。 

2、水厂工程 

新建静海水厂，规模 20万吨/日。 

3、水厂以下管网工程 

建设独流加压泵站，规模 5 万吨/日，并延伸现状津涞公路 DN1000

管线 8 公里至独流加压泵站，保障静海区水厂建成前的供水安全。结

合静海区“村村通”工程建设，完成静海水厂以下管网工程建设。 

结合农村饮水提质增效工程，由静海区组织编制区供水规划并实

施，规划成果纳入区国土空间规划管控。 

第63条   2035 年供水方案 

2035 年，静海区主水源为南水北调东线水。静海区高日需水 32

万吨/日，由静海水厂保障供水。 

至 2035 年，静海区主要实施以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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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水工程 

新建北大港水库至静海水厂原水管线及出库泵站，管线长 27.5

公里，供水能力 35万吨/日。 

2、水厂工程 

扩建静海水厂，扩建后规模达到 35 万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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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主要建设任务 

第一节 2025年主要建设任务 

第64条   原水工程 

1、主城区原水工程 

⑴曹庄泵站增容工程：实现 22.3立方米/秒的设计供水能力，保

障津滨水厂二期工程、滨海新区核心区水厂、大港水厂等的原水供应。 

⑵南干线至凌庄水厂原水管线工程：管线长 1.2公里，供水能力

110 万吨/日。考虑投资和现实需求，工程可分期实施。 

⑶南干线至津滨水厂二期原水管线工程：管线全长 1.7公里，供

水能力 25 万吨/日。 

⑷洪泥河生产圈泵站枢纽一期工程：一期工程建设满足滨海新区

核心区、北塘水库及大港地区供水需求，规模为 13.0 立方米/秒。但

工程占地、主体工程要按远期规模控制。 

⑸引滦引江新引河联络线及泵站工程：以提高南水北调中线向尔

王庄水库供水能力，也提高引滦向中南部区供水能力，同时实现中线

水北上和引滦生态调水相互独立。设计流量 14 立方米/秒，工程包括

四部分内容：①敷设新引河管线 14 公里；②新建大张庄加压泵站；③

改造永青渠首泵站；④改造永青渠管线。工程可分期建设，第②③④

项工程可根据发展需求适时实施。 

⑹南干线与天津干线联络管道工程：位于曹庄泵站南侧，联络管

道全长0.5公里，设计能力120万吨/日。考虑到建设时机和建设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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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工程宜与曹庄泵站增容工程同步实施。 

⑺杨柳青水厂原水管线工程：自天津干线分流井引水，规模 10

万吨/日。 

⑻引滦原水预处理厂工程：规模 150万吨/日。 

⑼尔王庄水库加固工程：对液化堤段、渗漏堤段及穿堤建筑物进

行除险加固，全面提高水库安全。 

⑽引滦暗渠北辰段调线工程：结合北部新区地块规划和路网建设

需求，对大张庄泵站至宜兴埠泵站段 5.5 公里进行切改调线。 

2、滨海新区原水工程 

⑴北塘水库至新区水厂原水管线工程：管线长 0.3 公里，供水能

力 13.5 万吨/日。 

⑵北塘水库至新河水厂原水管线工程：管线长 12 公里，供水能力

10 万吨/日。出库泵站与上述新区水厂管线泵站合并建设。 

⑶南水北调中线大港支线工程：自生产圈泵站枢纽起，新建管线

17.7 公里，至长深高速以下利用津滨水厂 DN1800 干管，向大港水厂

供水，设计能力 30万吨/日。 

⑷南水北调中线大港支线与引滦各管线的连通工程：建设大港支

线与引滦入港、入聚酯、宝坻石化地下水管线及引滦入津滨水厂原水

管线的连通工程，提高大港地区原水保障率。 

⑸尔王庄水库至宝坻石化管道联络线工程：全长 8.5 公里，输水

能力 8 万吨/日。出库泵站可与宝坻供水泵站合建。 

⑹宝坻石化管线与引滦入塘管线连通工程：连通宝坻石化管线与

引滦入塘管线，借道石化管线向大港地区输送引滦、南水北调中线水，

供水能力 8 万吨/日，应急解决大港地区原水不足的问题。 



 

42 

3、外围五区原水工程 

⑴蓟州区原水管线工程：建设于桥水库至翠屏山水厂原水管线 1

公里，供水能力 20万吨/日。 

⑵蓟州区东后峪原水管线工程：建设杨庄水库 2#输水涵洞至东后

峪水厂原水管线 4.7 公里，供水能力 3万吨/日。 

⑶宝坻区引江供水工程：建设尔王庄水库至泉州水厂原水管线 35

公里，供水能力 25万吨/日，出库泵站与尔王庄水库至宝坻石化管道

联络线泵站合建。 

⑷静海区引江供水工程：建设王庆坨水库至静海水厂原水管线 45

公里，供水能力 20万吨/日。 

第65条   水厂工程 

规划至 2025 年，天津市水厂总供水能力为 528 万吨/日，其中地

表水厂由现状的 22座增至 25 座，供水能力由现状 352.8万吨/日增至

518 万吨/日；地下水厂由现状的 12 座缩减至 4座，总规模由 26.5 万

吨/日压缩至 10万吨/日，仅保留蓟州区一、二、三、四地下水厂和翠

屏山水厂地下水部分。新建、重建、扩建水厂同步建设深度处理系统，

提升改造以引滦为主水源的水厂。 

2025年水厂主要建设任务如下： 

1、主城区 

扩建凌庄水厂至 60万吨/日，并完成凌庄水厂送水泵房重建工程；

扩建津滨水厂至 75万吨/日；恢复新开河水厂 75 万吨/日供水能力；

实施芥园水厂第一泵站重建工程及清水库改扩建工程；新建杨柳青水

厂 10万吨/日，提升主城区水厂供水保障能力。 



 

43 

2、滨海新区 

扩建新河水厂至 33万吨/日，新村水厂改为加压泵站，新建大港

水厂 30 万吨/日，重建大港油田滨海水厂 8 万吨/日。 

3、外围五区 

新建蓟州区东后峪水厂3万吨/日、蓟州区翠屏山水厂5万吨/日、

宝坻二水厂 10万吨/日、静海水厂 20万吨/日，恢复武清区逸仙园水

厂 6 万吨/日产能，扩建武清区城北水厂至 25 万吨/日、建成京津科技

谷水厂 5万吨/日，扩建宁河水厂至 15万吨/日，全面压采地下水，完

成水源转换，保障各区（不含蓟州山区）自来水管网基本全覆盖。 

第66条   水厂以下主干管网工程 

2025年前，规划建设水厂以下主干管网 187.4公里，完善主城区、

滨海新区核心区等地区环网建设，保障未来科技城、南港工业区等重

点发展区域供水安全。 

结合农村饮水提质增效工程，各区要编制本区供水规划并组织实

施，规划成果纳入区国土空间规划管控。 

第二节 2035年主要建设任务 

第67条   原水工程 

1、南水北调东线干线工程 

治理南运河、马厂减河、马圈引河等输水河道 86.4 公里，提升改

造北大港水库，保障南水北调东线安全进津。此部分任务列入国家东

线二期工程规划，本规划未计列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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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水北调中线与南水北调东线连通工程 

⑴建设洪泥河联络线 31公里，设计流量 26立方米/秒，实现南水

北调东线向主城区、滨海新区核心区、汉沽南部、北塘水库等区供水。 

⑵建设万家码头泵站，设计流量 26 立方米/秒，该泵站是北大港

水库供东线水的出库泵站。 

⑶实施生产圈泵站枢纽二期工程，为东线水的二级加压泵站。 

3、滨海新区原水工程 

⑴建设北塘水库至中新生态城水厂管线 12.5 公里，供水能力 15

万吨/日，配套建设北塘水库加压泵站 1 座。 

⑵建设北大港水库至大港水厂原水管线 9.5 公里，供水能力 40

万吨/日，配套建设出库泵站。 

⑶建设北大港水库至南港输配水中心原水管线 18公里，供水能力

5 万吨/日, 配套建设出库泵站，保障南港工业区生活用水安全。 

⑷建设北大港水库至大港油田滨海水厂原水管线 1 公里，供水能

力 8 万吨/日。 

4、外围五区原水工程 

⑴建设蓟州区西龙虎峪地下水源地至翠屏山水厂管线 32公里，供

水能力 8万吨/日。 

⑵建设北大港水库至静海水厂原水管线 27.5 公里，供水能力 35

万吨/日，配套建设出库泵站。 

⑶建设宝坻石化水源地至泉州水厂复线工程，全长 14.7 公里，

供水能力 5 万吨/日。 

5、引滦调蓄水库治理 

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完成尔王庄水库增容和于桥水库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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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条   水厂工程 

规划至 2035年，全市水厂共 26座，总供水能力 620 万吨/日，全

部为地表水厂；地下水厂改为应急备用。 

1、主城区 

恢复新开河水厂供水能力至 100 万吨/日；改造芥园水厂，恢复供

水能力至 50万吨/日；取消宜达水厂，由新开河、津滨、凌庄、芥园、

杨柳青水厂等联合保障供水安全。 

2、滨海新区 

新建中新生态城水厂，供水能力 15万吨/日；扩建大港水厂至 40

万吨/日。 

3、外围五区 

新建宁河镇水厂 5 万吨/日；扩建蓟州区翠屏山水厂至 20 万吨/

日、宝坻二水厂至 20 万吨/日、上马台水厂至 8万吨/日、静海水厂至

35 万吨/日，全面提升外围五区供水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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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供水管理 

第69条   管理目标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强监管、优服务，逐步打造“智能、高效、

便捷、完善”的供水管理体系，到 2035 年基本实现供水管理现代化。 

第70条   管理模式 

市水行政部门主管本市城市供水用水的行政管理工作。市供水管

理部门负责本市城市供水用水的具体行政管理工作。区人民政府按照

全市城市供水管理职责分工，负责本辖区内城市供水用水的管理工作。 

第一节 强化监管 

第71条   用水总量控制 

按照规划目标，2025 年用水总量控制在 38.0 亿立方米以内，2035

年控制在 42.2亿立方米以内。要以用水总量为刚性约束，以水定城、

以水定人、以水定地、以水定产，全面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倒逼经济转型升级，以用水方式转变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72条   用水效率控制 

以节水定额为基准，继续健全天津市阶梯水价制度，超额用水加

倍收费，完善生活、工业等阶梯水价实施细则。在取水许可和水资源

论证审批中，继续对冶金、热电等高耗水行业优先配置非常规水源。

宣传并推广使用高效节水器具，全面落实国家水效标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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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条   水源地及供水设施保护 

依法对饮用水源地划定水源保护区和基本生态控制线。在水源保

护区范围内，对不符合饮用水源保护要求的项目一律不予审批，从源

头上控制新增污染和生态破坏。 

根据《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及天津市的规划

要求，水厂周围应设置宽度不小于 10 米的绿化带。水厂的绿化防护带

内不得敷设污水干管。 

参照《天津市引滦工程管理办法》（2004年，津政令第 18号）、《南

水北调天津市配套工程管理办法》（津政办发[2014]24 号），输水暗渠

（管）、水闸、泵站工程的管理范围为工程覆盖面及由两侧外缘向外延

伸 10 米的范围。保护范围为管理范围外缘向外延伸 30 米范围，其中

穿越城区、镇区的可以不小于 10 米。 

第74条   加强水质监督 

供水管理部门每月组织对各供水企业的出厂水、用户龙头水质进

行检测，每月将水质督察结果在政府官方网站公布。卫生健康部门依

法开展全市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每年制定监督抽检计划，

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水质卫生监督检查和现场快速检测。一旦发现供

水卫生安全隐患，及时通报供水主管部门。 

第75条   二次供水监管 

建立二次供水设施信息管理系统，规范二次供水管理。对于有条

件的片区，建设集中式二次供水泵站，推动实施二次供水水箱全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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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不定期对二次供水水质进行抽检，进一步保障群众饮水安全。 

第76条   供水资源整合 

加快部分供水区域供水企业整合，逐步实现区域统一规划、统一

水质、统一水价、统一服务的“四统一”，大力促进全市供水一张网建

设。 

第77条   健全规章制度 

在《天津市引滦工程管理办法》（2004 年，津政令第 18 号）、《南

水北调天津市配套工程管理办法》（津政办发[2014]24 号）的基础上，

完善与供水水源保护、供水设施保护和水质保障相关的法规制度，建

立健全相应的法规制度体系。重点做好《天津市城市供水用水条例》、

《天津市村镇供水管理办法》的修订及《天津市城乡供水应急管理办

法》、《天津市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编制工作。 

第78条   规划管控要求 

本规划批复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市有关部门及各

区人民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预留和控制规划水厂、泵站选址用地，

预留管渠选线路由。对于分期建设的工程项目，要按远期规模予以预

留用地。 

在规划实施过程中，涉及原水工程规模和水厂供水能力及供水设

施用地增加 20%以上、规划目标和全市水资源配置及供水工程总体布

局调整时，需按原规划审批程序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符合规划的水厂新、改、扩工程建设需向市水务局备案；中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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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及环城四区水厂以下主干管网建设需向市水务局备案，其它区水厂

以下主干管网由各区编制本区供水专项规划并负责实施。 

第二节 优化服务 

第79条   水质提升 

对标国内、国际先进水平，从原水、出厂水、管网水、用户龙头

等方面开展一系列水质提升工作，为市民提供高品质的“放心水”。逐

年更新改造老旧管网和二次供水设施。在机场、车站等重点地区和有

条件的小区，推广实施直饮水供给试点工程。 

第80条   水压调控 

主城区及滨海新区供水管网压力应不低于 0.2 兆帕，外围五区不

低于 0.18 兆帕（蓟州地形高差大的地区管网压力可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注重供水管网末梢压力检测和管理，逐步实现管网末梢压力合格

率达到 100%。 

第81条   企业自检 

各供水企业应建立从“源头”到“龙头”的一条龙水质监测体系，

形成完善的水质检测制度，定期和不定期对原水、出厂水、管网水、

用户龙头、清洗消毒后的管道进行采样检测和现场巡测，结合网格化

管理要求，保证最后一公里水质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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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条   巡视巡查 

严格执行《天津市城市供水用水条例》，以保护红线、保护范围为

依据，加强对水源地、原水管渠、水厂闸站、净水管网、二次供水等

设施的巡视巡查，及时制止或处理危害供水设施安全的活动。 

第83条   抢修维护 

供水企业应配备足够的抢修、维护人员和机具。供水企业接到报

修后，1 小时内到现场处置；发生爆管，接报后 40 分钟内到现场处置。

市政及庭院供水设施 24小时内修复；居民结算水表前的供水设施漏水

4 小时内修复或按与用户约定的时间维修。供水企业对供水设施定期

巡视，重要部位每日巡检一次；每两年至少一次对供水主干管道闸门

进行养护。供水企业制定年度老旧管网改造计划，并确保完成。 

第84条   营业服务 

供水企业根据服务需要设置营业厅和营业网点。各营业厅或营业

网点，均采用“一站式”服务，对新装、改装、营销等业务一个窗口

办理，推广使用“APP”等网上缴费平台。全市实现“一号统筹”，建

成一个服务热线平台，处理城市、农村各类供水报修和投拆意见。至

2035年实现城乡供水“同网、同质、同服务”。 


